
韶工信函〔2022〕91号

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韶关市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促进工业互联网应用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韶关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工信局，有关企业：

按照韶关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韶委字〔2020〕2号）要求，为进一步促进我市

工业互联网应用，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 5G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发展，我局决定开展 2022 年高质

量发展促进工业互联网应用项目申报工作，请认真组织实施。

一、支持方向

（一）支持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围绕研发设计、生产设

备管理、生产管控、市场营销、工艺改进、能耗优化、客户管理、

供应链协同、设备租赁等环节，运用工业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实

施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生

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

（二）支持行业性工业互联网平台标杆项目，制造业企业根

据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应用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实施数字化转型，面向产品质量检测、设备智能维修运维、工业



视频监控等典型生产制造场景，研发基于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并适用于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产品、部署应

用并开展实践，开展多种网络部署架构、多种建设运营模式的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的平台项目，形成面向细分行业或特定场景的

典型案例，为全市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三）支持系统性制造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依托工业互

联网平台汇聚企业生产要素，研究从企业管理层面到智能制造生

产层面纵向数据的集成，将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业务数据、设

备环境数据以及外部数据进行融合分析与智能处理，构建智能制

造分析优化系统的“工业大脑”，实现多个领域全面分析的智能决

策功能。基于“工业大脑”对智能制造分析系统相关数据进行多维

度分析，构建基于语义数据和知识推理的工业大数据知识库，打

造资源公开共享的载体，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业务协同，将

行业应用软件汇聚到平台上，加快软件服务向网络化、平台化、

服务化、智能化演进。能够达到快速部署落地运营，技术标准规

范，接口开放程度高的要求。

（四）支持工业企业“5G+制造业”融合创新运用，通过研发

智能边缘数据采集器、5G+边缘计算网关，解决现场的智能化设

备间的实时通信问题；实现工业现场控制无人化；依靠传感器数

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构建全生产流程的能耗监控、设备智

能检测与远程维修等系统，实现自动化产线控制技术；通过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结合传统生产制造，打造智能制造、智慧管理。

二、支持对象

（一）依法在辖区内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企事业单位。

（二）企业近 5年内未出现过财政资金方面的严重违法违规



情况，且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事故，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三、支持方式

对项目采取事后奖补的方式予以市级资金支持。

（一）对于工业企业开展“上云上平台”建设项目，市级财政

按照项目获得省级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按照 10%进行配套扶持，最

高不超过 100万元。

（二）对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在我市部署的行业性工业互联

网平台标杆项目，市级财政按项目获得省级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按

照 10% 进行配套扶持，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三）对系统性制造业互联网平台项目在我市制造业企业

得到应用的，市级财政按项目投资的 10% 进行扶持，最高不超

过 100万元。

（四）对于在我市开展的 5G和制造业融合创新应用示范项

目，根据项目的示范意义和完成质量，市级财政在项目获得省级

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按照 10% 进行配套扶持，最高不超过 100万

元。

四、申报流程

（一）入库申报：各地工信局按照文件要求，组织辖区工业

企业在 7月 8日前完成项目入库申报，填写项目入库储备汇总表

（附件 2）、入库项目申报书（附件 3，纸质材料一式七份），

作为我市 2022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业互联网应用项目入

库储备。我局将组织项目入库的专家评审论证，形成书面结论，

作为项目入库合规性审核和优先排序的依据，在市工信局网站公

示。



（二）验收申请：入库项目单位于 8 月 26日前将项目验收

申请报告、承诺书（附件 4、5，纸质材料一式七份）上报当地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由当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收集汇总、

出具初步意见后上报市工信局。

（三）项目验收：市工信局组织专家开展项目验收，验收结

果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网站公示征求公众意见。验收通过的项

目，按市级财政资金申报、拨付流程进行奖补。

五、总体要求

（一）项目绩效目标应可考核、可量化，且符合市财政专项

资金绩效目标要求，项目奖补资金应建立专账管理，用于项目单

位信息化建设各项支出，不得挪用，使用规范，符合政府审计要

求。

（二）对于优质项目推荐国家、省政策支持，总体支持金额

不超过项目投资额。

（三）项目投资资金包括企业在建设期内已投入的与项目相

关的设备、材料、软件等各类采购费用。单个企业最多申请 2个

项目，项目应在 2021年 9月 30日至 2022年 8月 26日内建设完

成。

（四）以项目承建（研发）单位申报项目应以项目合同为准，

且需获得项目使用单位书面同意。

（五）本专项资金采用事后奖补方式，最终支持金额由市工

信局根据资金池和项目个数具体确定。

附件：1．《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韶

委字〔2020〕2号）



2．2022年韶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业互联网

应用入库项目储备汇总表

3．2022年韶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业互联网

应用入库项目申报书

4．2022年韶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业互联网

应用项目验收申请报告

5．承诺书

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 6月 10日

（联系人及电话：严鹏、马凯鹏，8884332。）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